     龙兴镇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
2026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——2026年2月5日在两江新区龙兴镇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十二次会议上

两江新区龙兴镇财政管理岗
各位代表：

受镇人民政府委托，向本次大会作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财政预算的报告，请予审议，并提出宝贵意见。

一、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2025年，我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紧紧围绕区委、区政府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总体要求，在镇党委、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上级财政部门的业务指导下，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，在各部门、各村（社区）的积极配合下，科学合理制定和执行财政预算，优化支出结构，集中财力保运转、促发展、惠民生，不断加强绩效管理，强化预算约束，有效地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，较好地完成了预算收支任务，基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。
（一）全镇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
1.财力平衡情况

全镇收入总计14661.79万元，其中：上级补助收入11630.80万元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21.91万元、上年结余收入2417.09万元、调入资金291.99万元。

全镇支出总计14661.79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42.11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483.94万元、上解上级支出3.71万元（一般公共预算上解支出3.65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上解支出0.06万元）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9.43万元、调出资金291.99万元、结转下年支出2430.61万元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转776.93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结转1653.68万元）。

2.一般公共预算

收入总计11232.12万元，其中：上级补助收入10493.93万元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21.91万元、上年结余收入124.29万元、调入资金291.99万元。

支出总计11232.12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42.11万元、上解上级支出3.65万元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9.43万元、结转下年支出776.93万元。主要支出情况如下：

——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088.46万元，主要用于离任村社区干部补助、编外聘用人员经费、党员活动经费、工会经费、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经费、人大代表经费、安全管理经费、平安建设经费、网格化社会治理经费等。

——国防支出3.71万元，主要用于民兵、征兵费用。

——公共安全支出9.57万元，主要用于镇街司法所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服务经费、镇街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和村居工作室运行补助等。

—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59.00万元，主要用于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的工资性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、节日文化活动经费、文化中心免费开放补助等。

—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29.12万元，主要用于优抚对象补助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及奖励金、老年人高龄津贴、低保补助、残疾人补助、特困人员生活补助、困难群众救济费等。

——卫生健康支出309.31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干部及退休人员医疗保险费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、计生惠民资金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激励经费等。

——节能环保支出57.16万元，主要用于村社保洁员经费。

——城乡社区支出722.11万元，主要用于场镇清扫保洁及绿化管理、场镇及市政基础设施维修维护、社区微型消防站补助、场镇水电费、场镇立面安全隐患整治等。

——农林水支出754.16万元，主要用于在村挂职本土人才经费、实施河长制河道常规保护费、“两岸青山、千里林带”项目、高速公路及长江租用土地、森林防火检查站补助及以奖代补经费等。

——交通运输支出1163.85万元，主要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支出、渝北区普通干线（十纵十横）双关路改建工程（龙兴段）等。

—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99.79万元，主要用于龙兴镇商贸中心改造提升。

——住房保障支出214.20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干部住房公积金、住房补贴、优抚对象家庭租住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补助等。

——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31.67万元，主要用于专职消防队聘用人员经费、专职消防队运行经费、地灾防治经费等。

3.政府性基金预算

收入总计3429.67万元，其中：上级补助收入1136.87万元、上年结余收入2292.80万元。
支出总计3429.67万元，其中：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483.94万元、上解支出0.06万元、调出资金291.99万元、结转下年支出1653.68万元。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483.94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资金489.76万元，渝北区龙兴镇排花洞村农村移民安置区帮扶工程346.00万元，渝北区龙兴镇龙胆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298.31万元，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服务站运营补贴127.45万元，渝北区龙兴镇洞口村基础设施完善及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114.99万元，排花洞水厂管网改造及扩网工程72.47万元，三峡工程后续工作（渝北区龙兴镇排花洞村精准帮扶项目）18.31万元，农村“厕所革命”中央奖补资金5.20万元，三峡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摊薄项目3.96万元，2025年农村户厕改造项目3.51万元，其他支出3.98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执行情况。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
2025年龙兴镇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支出。
2.公务接待费用
公务接待费支出4.85万元，比上年6.70万元减少1.85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严格执行接待标准，严格使用“公务接待费”支出科目，坚持厉行节约。
3.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2025年龙兴镇公务用车购置费未安排预算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2.14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的22.57万元减少0.43万元，同比下降1.91%，主要原因是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制度，加强对公车使用的管理；2025年全镇未预算公务用车购置费。
总体来看，2025年我镇财政预算执行良好，确保了重点兼顾了一般，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了支出结构。确保了镇党委、镇政府各项工作任务的资金保障，并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。
二、2026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

2026年我镇将坚持贯彻“量入为出，量力而行”的原则，落实习惯“过紧日子”原则。坚持以“保增长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重规范、严监管”为工作目标，积极推进资金“开源”，优化支出结构，重点加大对民生工程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，兜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；坚持科学理财、依法理财，严格政府投资监管，加强项目资金安排审核，厉行勤俭节约，增收节支，确保镇党委、镇政府安排的各项资金需要，为龙兴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保障。 
根据我镇财力和2025年财政预算完成情况，编制2026年全镇财政预算草案如下：

（一）收入预算计划
2026年全镇总收入11444.83万元，其中：区财政体制补助收入7112.38万元、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562.69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929.72万元、上年结转收入2430.61万元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转776.93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结转1653.68万元）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9.43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安排计划 

2026年全镇总支出11444.83万元。
1.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791.15万元，支出情况如下：
——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088.00万元，其中：人大活动、党员活动、党员补助、党员远程教育、非公党建、党群群团活动、妇联群团活动经费142.75万元，办公设备购置经费40.00万元，区政协委员活动经费3.00万元，村（社区）干部意外伤害保险费6.90万元，商贸监测基层数据采集经费4.00万元，社区网格化管理费256.68万元，高层建筑物联感知设备资金40.70万元，平安建设经费80.00万元，安全管理经费50.00万元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以奖代补资金11.54万元，监察监督员工作补贴6.14万元，特殊疑难信访专项资金13.00万元，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服务费1.40万元，选调生到村任职补助0.22万元，城管执法力量下沉经费1.47万元，机关干部工资、居委会干部薪酬、离任村社区干部补助、编外人员补助及日常公用经费3430.20万元（包括办公费、水电费、差旅费、邮电费、印刷费、会议费、工会经费、劳务费、维修费、租车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车运行费、食堂经费、人员社保费等）。
——国防支出4.00万元，其中：征兵工作经费2.00万元，民兵工作经费2.00万元。
——公共安全支出16.90万元，其中：司法所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服务经费5.00万元、镇街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和村居工作室运行补助10.00万元、基层人民调解经费1.90万元。 

——科学技术支出17.00万元，其中：促产达规激励经费17.00万元。
—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75.53万元，其中：文化节日活动费5.00万元，镇文化中心免费开放及村级文化室运行经费9.40万元，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工资及日常公用经费161.13万元。
——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2343.81万元，其中：优抚对象各项经费533.52万元，优抚对象节日慰问42.00万元，退休健康休养及离退休公用经费251.49万元，养老保险经费234.81万元，低保经费279.00万元，特困经费140.00万元，临时救助救济94.00万元，困难儿童救助31.70万元，老年人高龄津贴150.55万元，残疾人生活补助100.24万元，襄渝民工经费10.99万元，镇街民政工作购买服务经费8.00万元，就业、招聘会经费2.00万元，社会保险及网络经费2.00万元，拥军优属经费1.00万元，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补助3.17万元，离退休人员管理经费13.00万元，镇街优抚对象解三难3.00万元，敬老院消防遗留问题整改50.00万元，医保垫底资金（退休）17.80万元，职业年金117.40万元，便民服务中心工资及日常公用经费258.14万元。
——卫生健康支出249.91万元，其中：优抚对象医疗补助56.00万元，计生惠民政策补助50.00万元，医疗垫底资金及医疗保险费140.91万元，病媒生物防治经费3.00万元。 
——节能环保支出65.00万元，其中：村社保洁员经费65.00万元。
——城乡社区支出757.04万元，其中：场镇公用电费水费19.00万元，场镇清洁绿化费290.00万元，场镇及市政设施维修维护费20.00万元，微型消防站补助40.56万元，农房规划和宅基地办理经费5.00万元，场镇立面安全隐患整治经费20.00万元，集体土地管护2.00万元，农村危房整治相关资金4.37万元，村镇建设服务中心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资及日常公用经费356.11万元。
——农林水支出896.19万元，其中：三峡工程后续工作（渝北区龙兴镇排花洞村精准帮扶项目）205.65万元，渝北区龙兴镇龙胆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36.34万元，高速公路及长江租用土地27.82万元，森林防火经费26.00万元，动物疫病防治8.00万元，农村自来水水价补贴19.00万元，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维护19.50万元，河长制经费13.07万元，松材线虫病除治13.40万元，“两岸青山、千里林带”29.71万元，国土绿化项目23.97万元，统计工作经费2.50万元，到户到人扶持0.60万元，在村挂职本土人才经费20.72万元，村委干部薪酬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资及日常公用经费449.91万元。 
——交通运输支出743.67万元，其中：渝北区普通干线（十纵十横）双关路改建工程（龙兴段）743.67万元。

—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.84万元，其中：耕林空间改革工作补贴1.84万元
——住房保障支出174.76万元，其中：住房公积金经费163.84万元，优抚对象家庭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补助10.92万元。
——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07.50万元，其中：专职消防队人员经费102.00万元，专职消防队运行经费4.00万元，地灾防治经费1.50万元。 
——总预备费150.00万元。
2.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653.68万元，其中：
 渝北区龙兴镇洞口村基础设施完善及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结转536.24万元，龙兴镇移民安置区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结转426.80万元，渝北区龙兴镇龙胆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结转361.93万元，双关路改建工程后续建设资金85.92万元，渝北区龙兴镇排花洞村农村移民安置区帮扶工程结转75.00万元，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资金结转66.48万元，排花洞水厂管网改造及扩网工程结转62.82万元，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服务站运营补贴结转32.40万元，体育设施建设及维护结转6.09万元。
3.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。

2026年预算“三公”经费33.35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6.65万元，同比2025年预算减少了0.03万元，下降0.45%；预算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6.70万元，与2025年预算持平；未预算公务用车购置费。

以上预算是按现行财政体制，按照“量入为出，收支平衡”的预算原则和上级有关政策要求安排的。

三、积极进取、攻坚克难，认真做好2026年全镇财政工作

2026年，我们将严格按照上级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情况，坚持量入为出、统筹兼顾、厉行节约、确保重点、注重绩效，继续深化财政改革，强化工作措施，做好资金保障，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：

（一）加强预决算执行，提高财政管理水平
一是强化预算管理，充分发挥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技术支撑作用，全面提升预算管理规范化、标准化、智能化水平，同时强化预算执行刚性约束，严格预算调整，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。二是严格预算约束，落实支出进度通报机制，强化部门主体责任，优化支出结构，增强支出的时效性和均衡性。三是严控支出，重点加强“三公”经费、专项资金和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，严格开支，严格执行经费开支标准。四是继续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，按照规定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地进行预决算公开，促进财政管理的规范化、透明化。

（二）强化资金统筹，切实保障民生投入
坚持“三保”支出底线，确保工资发放、基本民生、机构运转核心需求足额保障。牢固树立“过紧日子”思想，按照“应保尽保、尽力而为、统筹保障、量力而行”原则，严把财政支出关口，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提供保障, 一是严格落实城乡低保、临时救济、残疾人补助等惠农惠民补贴政策，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；二是支持重点民生项目建设，持续增进民生福祉；三是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，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，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，为乡村振兴、乡村治理做好资金保障。

（三）建立法治财政，加强财政监督管理

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努力提高财政监督管理水平。切实贯彻财经法规，规范内部控制，防范财政资金管理使用风险，全面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能，切实把依法行政、依法理财贯穿于各项财政工作中。聚焦财政专项资金分配使用、财经纪律等重点问题，常态化开展资金审计工作，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，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。
各位代表，2026年是实施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是新征程起步之年，其任务艰巨、责任重大。我们将认真贯彻镇党委、镇政府工作部署，自觉接受镇人大的指导和监督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统筹推进惠民生、防风险、保稳定目标，扎实工作，积极作为，为实现我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、稳步、健康发展作出贡献！
名 词 解 释

一般公共预算：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，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安全、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。

政府性基金预算：政府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、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，并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支预算。

非税收入：除税收以外，由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、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。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、彩票公益金、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、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益、罚没收入、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、主管部门集中收入、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。
上级补助收入：上级财政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财政体制和政策规定，给予下级财政的补助资金，主要包括返还性收入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、专项转移支付收入。

上解支出：下级财政按照有关法律法规、财政体制和政策规定，上解上级财政的支出，主要包括体制上解支出和专项上解支出。

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：各级财政部门通过当年超收和结余资金安排，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，即视预算平衡情况，在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的专用基金。

